
张永坤 记者 王旭东 张火旺

没有任何的防护及警示设施，3年前，凤阳小学生曹子胜抢越铁路时被列车刮成重伤，铁路部门要不要担责？由于当时

的法律存在很大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类案件出台司法解释，为小学生告倒铁老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凤阳县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海铁路局赔偿30多万元。由于上海铁路局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日前，滁州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当事

双方仍在调解之中。

小学生抢越铁路被刮成重伤，最高法院专门出台司法解释

凤阳一农民三年扳倒铁老大

8月 31日上午8时许，阿全强制隔

离戒毒期满。他作为第21名社区戒毒

康复者走进社区，与辖区民警和社居委

签订了《社区戒毒康复协议书》。

9月1日，记者采访到一位名叫阿全

的戒毒康复者。阿全告诉记者，“自己除

了每个月需要向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

汇报情况、自觉接受定期和不定期尿检

外，还可以在家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据了解，2008年之前，我国的戒毒

方式主要是强制隔离戒毒和劳教戒

毒。2008年 6月 1日新的禁毒法实施，

对戒毒模式作了重大调整，提出了社区

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的戒毒

工作新模式。今年6月26日颁布施行

的《戒毒条例》规定，对解除强制隔离戒

毒的人员，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可

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戒毒康

复。合肥社区戒毒也就此拉开。

阿全告诉记者，2009年 10月，他因

吸毒被警方拘留，并被强制隔离戒毒2

年，妻子为此和他离了婚。“现在不用在

高墙深院里戒毒，一定要抬起头来，重新

做人！”阿全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告别高墙深院 抬起头来重新做人

凤阳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但法

官明确告诉曹培利，就现有的法律条文，

不会有理想的判决结果，即使铁路部门

做出赔偿，也是微乎其微。

当时所有与铁路有关的法律法规，

对被撞的理赔均比较模糊，曹子胜的父

亲曹培利深知打赢这场官司的艰难和

复杂。看着躺在病床上伤痛的儿子，他

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向最高人

民法院写信，请求最高法院做出明确的

规定。

让他本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一

举动引起了最高法院的重视。2010年3

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

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司法解

释中明确提出：铁路运输企业未充分履

行安全防护、警示等义务，受害人有穿越

铁路过错行为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

全部损失的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二十之

间承担赔偿责任。

社区戒毒康复：让迷失的心灵回“家”
走进社区戒毒康复者
记者 范竹标 文/图

“一定要抬起头来，重新做

人！”阿全（化名）在签订《社区戒

毒康复协议书》时表达出这样的

决心，随后被辖区民警接回进行

社区戒毒康复。自 6 月 26 日《戒

毒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合肥市已

帮扶21名戒毒人员实行社区戒毒

康复。

社区戒毒康复是怎么一回

事？给戒毒人员带来哪些变化？

如何帮扶他们步入正轨？带着这

些话题，记者走访了禁毒部门、基

层派出所、社区及戒毒人员，探寻

迷失心灵的回家之路。
图为阿全正在签订《社区戒毒康复协议书》。

审判：“铁老大”赔偿30多万
伤势严重的曹子胜，又被转到蚌埠、合肥、上

海等多家医院持续治疗，直到2010年 10月 13日

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出院。治疗过

程中，共花费各项治疗费合计20余万元。后经

司法部门鉴定，曹子胜为脑外伤所致轻度智能障

碍，伤残程度为十级伤残。

就赔偿问题双方协商未果，曹子胜将上海铁

路局告上法庭，要求被告上海铁路局赔偿医疗

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近

34万元。

近日，凤阳县法院审理认为，上海铁路局作

为该铁路的所有人和管理者，没有在该铁路的事

发地点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未能有效

防止居民穿越铁路，对此安全隐患没有尽到合理

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此事故承担主要

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上海铁路局赔偿被害

人各项费用合计32万余元。受此事件影响，上

海铁路局已派人对1050米长的危险地带，进行了

堪察，计划进行全面封闭。

2009 年 10 月 10 日，曹子胜和同学

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学，不料，在距

凤阳县刘府火车站出站信号口 260 米

左右的地方，突然自右向左抢道。即

将 到 达 此 处 的 一 列 上 海 铁 路 局 的

K593 次客车制动不及，一刹那将曹子

胜刮倒。

随即，曹子胜被送到医院抢救，经

诊断，他的颅内、脑组织、右侧眼眶多

处发生严重挫伤和骨折，造成颅内组

织多处积血和积水，并伴有吸入性肺

炎、外伤性癫痫等伤情。

立案：司法解释很模糊

事发：小学生被刮成重伤

“社区工作人员不但不嫌弃我，每

次都叮嘱我坚持就是胜利，让我重新树

立起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在9月1日的

社区帮教家访时，小陈（化名）高兴地告

诉记者，他目前正在社区的帮助下，准

备摆个小摊点，要开始新的人生。

“社区居民、家庭密切联系，与吸毒

人员和家属直接接触，由社区开展禁毒、

戒毒工作具有地理和人际方面的优势，

因此禁毒工作走进社区，对吸毒者的帮

教更能凸显人性化的一面。”茂林路社居

委的社区禁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社区戒毒康复最重要的是引导戒

毒康复人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约束。”安庆路街道李所长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社区戒毒康复小组除了依托戒

毒人员的亲属对戒毒者的日常生活、戒

毒治疗进行监护外，还要对其进行跟踪

帮教。

“做好社区戒毒康复，还得确立一

个观念——吸毒者是一名病人，像感冒

了一样，需要别人的关怀和照顾。”作为

一名社区医生，魏建树这样理解。

对于社区戒毒康复者来说，他们将

得到更专业的辅导、亲情式的关怀。社

区戒毒康复小组将为禁毒服务对象提

供心理辅导，就业信息、技能培训、协调

家庭关系等服务，协助其达到心理、生

理脱毒，提升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最

终的目的是使其顺利重新融入社会。”

社区帮教家访 准备摆个小摊开始新的人生

情和法的交融
戒毒康复者成为一名网管

有吸毒前科的阿斌（化名）是一名社区戒毒

康复人员。此前阿斌为了吸毒，到处向亲戚朋

友、父母的同事借钱，“就连看厕所的老头都借

过。”家人甚至将他锁在家，还是管不住。一段时

间，阿斌很失望、颓废，打算破罐子破摔。

9月2日上午，记者跟随城东派出所老陈一

起，来到繁昌路某小区阿斌的家。“多亏了社工

帮我、政府救我！”见到记者，阿斌表情很坚定地

说，“我现在过上了正常人生活，也学会了互相

尊重。”

阿斌自今年5月从戒毒所出来以后，新的《戒

毒条例》实施，阿斌走进了社区戒毒。记者采访

了解到，社区禁毒工作者定期对阿斌开展心理辅

导，家人也对他不离不弃，让他渐渐有了重新做

人的勇气。经过近3个月的社区戒毒，如今，阿斌

毒戒掉了，身体也好转了，还成为了一名网吧管

理员。

人性化关怀救助
给他们重返社会的机会

“吸毒人员远离毒品后，更重要的是，能让他

们有机会重返社会。”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三大

队吴余洁大队长向记者真诚地表达出他的心愿。

他介绍说，新的《戒毒条例》确立了政府统一

领导，禁毒委员会组织、协调、指导，有关部门各

负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戒毒工作体制以及

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救助服务兼备的工作体系；

明确规定戒毒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

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

“建立包容、开放的社会心态，使吸毒者远离

吸毒、贩毒群体，加入健康、向上的同龄群体，从

而重新融入社会。”吴余洁说，不少社区戒毒人员

已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更有一些人主动加入

了禁毒专职社工的队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服

感化那些仍在毒瘾中挣扎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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